
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110學年度第1學期
期初研習報告事項
110.9.22



師培修習

小工具

•修課期程表

•事件內容一覽表

•重要事項行事曆

•網站訊息即時通

重要問題
Q&A

•教育專業課程

•專門課程

其他
•研習&服務

•助學金





重要事項行事曆



通知訊息即時通
中心
網頁

E-mail

手機
簡訊

LINE
(家長轉傳)

中心
FB

學生專區登入
帳號：學號
密碼：身份證字號（英文字母大寫）



中心課程Q&A

• 請務必依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表（中等學程含
專門課程科目表）版本修習
若有修習版本之疑義，請親洽辦公室詢問秘書

• 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教育專業課程科目（赴海外交
換學生除外）



中心課程Q&A

• 請注意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規定(108.12.18修正)
詳細規定內容請見中心網頁課程資訊

• 國小學程暨中等學程課程地圖請至中心網頁課程資訊查詢
110級師資生還不可以修習教材教法、學習評量課程
※對課程有任何疑義請詳洽中心辦公室

• 中等學程師資生課程衝堂須換班上課者，請務必於9/29(三)
中午12點前mail傳送「即時加選申請表」及選課清單(或工
作證明)擷圖至盟雪秘書信箱申請。



專門課程採認Q&A
• 採認原則

• 教育部100年7月22日臺中(二)字第1000117497C號函：教師
證書核發作業如發生採認疑義，一律以學校報部核定課程作為
採認規準

• 輔仁大學學生成績考評及學分核計辦法第15條
• 學期成績不及格之科目者，不給學分。全學年之科目，僅有一學
期修習及格者，該科學分不予承認，並不得算入畢業學分數。

• 專門科目以取得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資格起向前推算10年內
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。



專門課程採認Q&A

送審資料送審科目申請對象申請時程

建議9月底前
送

中心辦公室

本校生
曾修/欲修之科目

名稱相異

他校→本校
曾修之科目名稱

不論是否相同

1. 專門課程學分
認定申請表

2. 歷年成績單正
本

3. 專門課程學分
對照表

4. 已修專門課程
之課程大綱



中小合流培育
• 輔仁大學110學年度中小師資合流培育甄選
報名及資料繳交時間：110年9月22日(三)至9月24日(五)下午16時止
※詳細甄選簡章內容請見中心網頁最新消息

活動相關
• 輔仁大學110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
每名每月核發8,000元
報名及資料繳交時間：110年9月22日(三)至9月24日(五)下午16時止

• 110學年度第1學期讀書會經費補助
每組補助800元之影印費
申請時間：110年9月22日(三)至110年10月6日(三)下午16時止



研習/服務活動時數採認
• 請注意「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職前研習與服務學習活動
實施要點」規定 詳細規定內容請見中心網頁法令規章

• 參與研習(非重大集會)或服務活動不得遲到、早退，若有此情事該
項活動不予採認時數。

• 因故無法出席者，須於報名期限內自行取消報名，未完成此程序得
視同無故缺席並扣減該項活動採認之時數。

• 重大集會時數採認方式請見要點第五點第三款之規定。



中心資源設備借用
中心有豐富的教科書、教具…可供課程需求借用，詳細設備及借用規定請
見中心網站

• 借用辦法： https://pse.is/3latpy

設備明細

• 設備明細： https://pse.is/3p23ae

圖書資源 行動學習 其他資源

教甄/資格考用書

中小學教科書

iPad

Apple TV

360相機

置物櫃



活動名稱 報名/申請時間 報名方式 研習/服務時數
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合流

培育申請 即日起至9/24(五)16：00 EMAIL申請表件

師資培育獎學金申請 即日起至9/24(五)16：00 EMAIL申請表件
師資培育助學金申請 即日起至10/29(五)16：00 EMAIL申請表
讀書會經費補助申請 即日起至10/6(三) 16：00 EMAIL申請表

置物櫃借用 即日起至10/29(五)16：00 中心辦公室

板書書寫研習
(10/13、10/20)

9/29(三)12：00至
10/11(一)16：00 中心網站 5小時

教案設計研習
(中等：10/27、11/3)

(國小：另行公告)

10/6(三)12：00至
10/25(一)16：00 中心網站 ４小時

iPad融入跨領域教學
(11/17、12/22、1/5)

11/1(一)00：00至
11/14(日)23:59

中心網站
(三場須全程參與，始可報名) 9小時

紀念張在輝先生張吳美貞女士
師資培育獎助學金

12/1(三)08：00至
12/15(三)16：00 中心辦公室

工商廣告 ※以下活動詳細訊息請自行至中心網站、公布欄查詢


